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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苏加旭 董事 个人原因 无 

公司负责人吴景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振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建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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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947,655.75 125,064,034.66 -3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308,303.15 -18,155,678.94 1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498,625.06 -28,988,390.30 8.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83,804.81 -5,993,570.38 179.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2.19% -0.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530,388,798.30 2,577,236,076.87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6,565,440.53 572,846,454.52 -2.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42,235.89 稳岗补贴、天然林禁伐补助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1,748.03 营业外收支净额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662.01  

合计 10,190,321.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退税 632,981.10 

根据三明市国家税务局《关于下达 2012 年度第二批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资格名单的通知》（明国税函【2012】70

号），该补助具有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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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6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永安林业

（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19.27% 64,884,600 32,440,000 质押 32,440,000 

苏加旭 境内自然人 14.15% 47,628,978 36,493,018 质押 47,628,978 

永安市远兴曹远

城镇建设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5% 16,660,000 0   

永安市财政局 国有法人 4.47% 15,055,072 0   

黄友荣 境内自然人 2.72% 9,164,906 0 质押 9,164,905 

黄江河 境内自然人 2.28% 7,678,537 0   

王清白 境内自然人 1.90% 6,411,377 0 质押 6,411,377 

黄江畔 境内自然人 1.80% 6,048,865 0   

福建南安雄创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5,001,529 3,982,949 质押 4,979,204 

上海瀚叶财富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4,602,597 0 质押 4,602,39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 32,44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44,600 

永安市远兴曹远城镇建设有限公

司 
16,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60,000 

永安市财政局 15,055,072 人民币普通股 15,055,072 

苏加旭 11,135,96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5,960 

黄友荣 9,164,906 人民币普通股 9,164,906 

黄江河 7,678,537 人民币普通股 7,678,537 

王清白 6,411,377 人民币普通股 6,41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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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江畔 6,048,865 人民币普通股 6,048,865 

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4,602,597 人民币普通股 4,602,597 

王清云 3,729,240 人民币普通股 3,729,2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与永安市财政局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永安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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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表项 财务指标 
期末金额或本期

金额 

期初金额或上期

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主要原因 

资产负

债表 
应收票据 849,818.98 1,881,512.22 54.83% 商业承兑汇票减少 

 资产

负债表 
应收款项融资 

    

6,702,671.00  

      

16,590,529.54  
-59.60% 

因销售减少从而减少了

应收票据 

 资产

负债表 
应付票据 

   

15,000,000.00  

       

5,223,995.00  
187.14% 

 上年重分类至短期借

款 

资产负

债表 
预付账款  176,303,880.10  

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 

资产负

债表 
合同负债 198,042,877.38   

执行新收入准则由预收

账款重分类 

 资产

负债表 
长期应付款 

   

32,608,433.53  

      

24,500,422.94  
33.09% 

 应付融资租赁款重分

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利润

表 
营业收入 

   

80,947,655.75  

     

125,064,034.66  
-35.28%  疫情影响，销量减少 

 利润

表 
营业成本 

   

67,108,586.61  

     

107,031,562.84  
-37.30%  疫情影响，销量减少 

利润表 其他收益 10,675,216.99 711,027.55 1401.38% 
稳岗补贴等政府补助增

加 

利润表 投资收益 130,000.00   收到参股单位收益 

 利润

表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130,148.02  
-100.00% 

 上年收回已计提减值

损失的应收款项 

 利润

表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10,263,010.36  
-100.00%  上年有拆迁补偿收益 

 利润 营业外收入                -38.73% 同比减少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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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7,397.52  305,865.60  

 利润

表 
营业外支出 

        

5,649.49  

         

447,192.15  
-98.74% 

 上年含子公司处置资

产损失 

 现金

流量表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100,842,620.30  

     

193,215,332.60  
-47.81% 

 因销量减少影响收入

减少 

 现金

流量表 
收到的税费返还 

      

680,001.63  

       

1,643,078.13  
-58.61%  同比退税收入减少 

 现金

流量表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1,764,128.53  

       

7,475,248.05  
324.92% 

 同比增加政府政策性

补助 

 现金

流量表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77,887,620.11  

     

128,633,533.53  
-39.45% 

 因产量降低，相应减少

支出 

 现金

流量表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32,119,681.76  

      

48,291,077.66  
-33.49% 

 停产影响计量工资减

少 

 现金

流量表 
支付的各项税费 

    

9,398,373.39  

       

4,607,252.35  
103.99%  同比增加房产税 

 现金

流量表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9,097,270.39  

      

26,795,365.62  
-66.05% 

 同比减少了销售费用、

保证金等 

 现金

流量表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262,624.00  

         

708,466.90  
-62.93% 

 同比资产的购建支出

减少 

 现金

流量表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370,550,000.00  

     

175,000,000.00  
111.74%  同比借款增加 

 现金

流量表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371,144,731.31  

     

135,829,709.32  
173.24%  同比归还借款额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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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福建省永

安林业(集

团)总公

司;苏加

旭;福建省

固鑫投资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苏加旭就避免资金占用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1. 除正常经营性往来外，本人及本人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违规占用森源股

份的资金，或采用预收款、应付款等形式违

规变相占用森源股份资金的情况。2. 本次

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森源股份、永安林业相关规章制度的

规定，坚决预防和杜绝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

其他企业对森源股份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情况发生，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或使用森

源股份的资金或其他资产、资源，不以任何

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

森源股份、永安林业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

为。3. 本人将利用对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

控制权，促使该等企业按照同样的标准遵守

上述承诺。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

此给森源股份、永安林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就避免同业

竞争事宜作出如下承诺："1. 截至本承诺函

签署日，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投资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未从事与永安

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

务。2. 在作为永安林业的控股股东期间，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投资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避免从事任何与永

安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

能损害永安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的活动。

3. 若未来本单位控制或投资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计划从事与永安林

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本单位承诺将在该公

2015 年 04

月 07 日 
长期 

股东苏加旭违反

《公司章程》中关

于对外担保的相

关规定，未履行公

司对外担保事项

正常的决策流程

及签字用印流程，

私自办理公司全

资子公司福建森

源家具有限公司

为福建森源设计

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3,000 万元银行

贷款（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贷款

余额为 2930.67 万

元）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东森源蒙

玛实业有限公司

为福建森源投资

有限公司 15,000

万元银行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相关手续。中国

证监会福建监管

局于 2019 年 4 月

下发《关于对苏加

旭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的通

知，责令要求苏加

旭采取积极有效

的措施解决上述

问题。上述违规担

保事项未通知上

市公司董事会、相

关董监高，且上述

担保事项未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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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会和/或董事会针对该事

项，或可能导致该事项实现及相关事项的表

决中做出否定的表决或决定。本单位若违反

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永安林业、森源

股份或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造成的实际损失。本承诺函有效期为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单位不再为永

安林业控股股东，或者永安林业终止上市之

日止。若本次重组未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或

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无法实施本次重组的，本单位将不再遵守上

述承诺中关于避免与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发生同业竞争

的承诺。"苏加旭就避免同业竞争事宜作出

如下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持有永安

林业 5%以上股份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避免从

事任何与永安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相同或相似

且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

事任何可能损害永安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利益

的活动。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遇到永安林业、森源股

份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经济组织

主营业务范围内的业务机会，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该

等合作机会让予永安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本

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永安林

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福建省

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就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作出如下承诺："本单位在作为永安林

业的控股股东期间，将善意的享有并履行作

为控股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

地位及与永安林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损害公

司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单位及本

单位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将尽量避免、减少并规范与永安林业、森

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确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单位及

本单位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国人民银行征信

系统登记，公司董

事会之前未知悉

上述事项。公司董

事会认为：上述违

规担保无效，已要

求苏加旭尽快采

取措施解除相关

违规担保，维护公

司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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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

格进行，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遵守回避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本单位保证不会利用

关联交易转移永安林业利润，不会通过影响

永安林业的经营决策来损害永安林业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单位若违反上述承

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永安林业、森源股份或

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造成的实际损失。本承诺函有效期为自本承

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单位不再为永安林业

的关联方之日起的 12 个月届满之日止，或

者永安林业终止上市之日止。若本次重组未

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无法实施本次重组

的，本单位将不再遵守上述承诺中关于减少

和规范与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承诺。

"苏加旭及其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就减

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作出如下承诺："本次交

易前，本人（或本企业）及本人之关联人与

永安林业及永安林业关联人之间不存在亲

属、投资、协议或其他安排等在内的一致行

动和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或

本企业）在作为永安林业的股东期间或担任

永安林业、森源股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本人（或本企业）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减少并

规范与永安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本人（或本企业）及本人（或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将遵循市场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

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手续，不损害永安

林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或本企

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永安

林业、森源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苏加旭;李

建强;福建

南安雄创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补偿责任人签署的《利润补

偿协议》，补偿责任人苏加旭、固鑫投资、

雄创投资、李建强对森源股份的利润承诺如

2015 年 04

月 07 日 
三年 

因森源股份 2015

年度业绩未达到

盈利预测承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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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中心;

福建省固

鑫投资有

限公司 

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年度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若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未能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

毕的，则业绩承诺年度相应顺延至下一年

度，相应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额参照中联评

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 299 号评估

报告确定。补偿责任人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

安排概况如下：承诺年度及业绩分别为

2015 年 11,030 万元、2016 年 13,515 万元、

2017 年 16,378 万元；补偿责任人为苏加旭、

固鑫投资、雄创投资、李建强；补偿方式：

若标的公司截至各期末累计实际实现净利

润未达到各预测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补偿

责任人应先以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补偿

时以现金补偿。注：承诺业绩具体计算方法

为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对应的承诺期森源股

份母公司与深圳森源预测净利润之和扣除

合并抵消数后的数据。业绩补偿的具体内容

如下：1、业绩补偿金额利润承诺期内，若

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额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

则苏加旭、李建强、固鑫投资、雄创投资应

向永安林业进行补偿。当期应补偿金额按以

下公式确定：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额)÷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

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累积已补

偿金额。苏加旭、李建强、固鑫投资、雄创

投资应先以股份补偿方式补偿永安林业，股

份补偿按逐年计算、逐年回购应补偿股份并

注销的原则执行，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

永安林业的，苏加旭、李建强、固鑫投资、

雄创投资应以现金补偿方式补足。2、股份

补偿的具体数量计算方式：当期应补偿的股

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本次

交易总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

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已补偿现金金额÷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同

时，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为负数或

零时，已补偿股份不冲回。若永安林业在利

润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则补偿股

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按前述公

根据《利润补偿协

议》，公司以总价 

1.00 元人民币向各

业绩承诺方回购

合计应补偿股份

31,097 股并注销。

该事项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实施完

成。森源家具 2017

年度业绩未达到

盈利预测承诺值，

根据《利润补偿协

议》，公司将以总

价 1.00 元人民币

向各业绩承诺方

回购合计应补偿

股份 4,304,773 股

并予以注销,由于

苏加旭、固鑫投资

及南安雄创所持

有的股份已质押，

无法履行 2017 年

度业绩承诺及资

产减值补偿义务。

鉴于厦门中佰龙

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中佰

龙”）拟通过协议转

让方式受让苏加

旭、固鑫投资、南

安雄创持有的公

司不低于 5%的股

权。为了确保业绩

补偿及资产减值

补偿义务的履行，

经公司、厦门中佰

龙、苏加旭、固鑫

投资、南安雄创协

商，签订《业绩补

偿义务履行协

议》，苏加旭、固

鑫投资及南安雄

创 2017 年度业绩

承诺及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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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

例)。若永安林业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现金

分红，现金分红收益的部分应相应返还给永

安林业，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

配现金股利×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量。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永安林业以 1 元的

总价回购并注销。3、现金补偿的具体金额

计算方式：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应

补偿股份总数－当期已补偿股份总数)×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4、资

产减值补偿：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确认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金额(包括

已补偿股份数量和现金金额)，则苏加旭、

李建强、固鑫投资、雄创投资应向永安林业

另行补偿股份或现金，且应优先以其持有的

永安林业股份进行补偿。（1）应补偿股份数

量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若股份

不足以补偿的，应采用现金补偿，应补偿现

金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应补偿的现金金

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

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的现金金额

－因标的资产减值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2）若永

安林业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

配，则补偿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具体公式

请见本部分第二条所述；若永安林业在利润

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则现金分红收益的

部分应相应返还给永安林业，具体公式请见

本部分第二条所述。（3）苏加旭、李建强、

固鑫投资、雄创投资所补偿的股份由永安林

业以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5、各方承担

补偿的比例苏加旭、李建强、固鑫投资、雄

创投资应按比例承担补偿，其中李建强承担

5%，雄创投资承担 9%，剩余部分由苏加旭

和固鑫投资协商承担，且相互之间承担连带

责任。6、补偿上限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

资产实际净利润数不足预测净利润数而发

生的补偿数额和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

补偿数额的金额之和不得超过苏加旭、李建

强、固鑫投资、雄创投资通过本次交易所获

得的交易对价（此处所指交易对价还包含补

补偿义务由厦门

中佰龙代为履行。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完成了

4,304,773 股的注

销。因会计差错更

正的原因，森源家

具 2015 年度、

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累计实现净

利润少于业绩承

诺累计净利润

40,923万元的金额

为 3,829.89 万

元，公司董事会对

森源家具业绩承

诺情况进行了更

正，更正后实际应

补偿股份

10,323,209 股，业

绩承诺方已于 

2019 年 5 月补

偿股份 4,304,773 

股，尚需补偿

6,018,436 股。公司

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向苏加旭、李建

强、固鑫投资、南

安雄创发出《关于

业绩承诺方应补

偿的股票数量和

现金金额的通

知》，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的约定, 

苏加旭、李建强、

固鑫投资、南安雄

创需在收到公司

本书面通知后 5 个

工作日内，将所持

公司股票的权利

状况(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锁定、股权

质押、司法冻结等

情形) 及最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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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人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股份在利

润补偿期内由公积金或未分配利润转增或

送股形成的股份）。 

补偿的股票数量

或现金金额书面

回复给公司。截止

2020年 3月 31日，

公司未收到苏加

旭、李建强、固鑫

投资、南安雄创的

书面回复。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因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森源家具 2015 年度、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少于业绩承诺累计净

利润 40,923 万元的金额为 3,829.89 万元，公司董事会对森源家具业绩承诺情况进行了更正，更正后实际应

补偿股份 10,323,209 股，业绩承诺方已于 2019 年 5 月补偿股份 4,304,773 股，尚需补偿 6,018,436 股。公

司将继续督促业绩承诺方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如通过转让所持股份，由受让方代为履行补偿义务的方式），

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同时不排除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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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

名称 

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违规担保

金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

期末违规

担保余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除

方式 

预计解除

金额 

预计解除

时间（月

份） 

福建森源

设计装饰

工程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3,000 5.24% 连带责任 1 年 2,930.67 5.12% 转换、清偿 0 不确定 

福建森源

投资有限

公司 

关联方 15,000 26.18% 连带责任 2 年 15,000 26.18% 转换、清偿 0 不确定 

合计 18,000 31.42% -- -- 17,930.67 31.30% -- -- --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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